
第 XX号公告 
 

选举管理委员会《选举程序(村代表选举)规例》 
(规例第 28条) 

 
乡村补选 

原居乡村原居民代表选举 
指定投票站及额外投票站公告 

 
补选日期 : 2006年 5月 21日 

 
现公布以下地点被指定为乡村补选的投票站及额外投票站，以便于 2006 年 5 月 21
日进行下列乡村的投票（如须于 2006年 5月 21日进行该乡村的投票）：  
 
乡事委员会

名称 
乡村名称 投票站编号及地点 额外投票站编号及地点

    
大埔 
乡事委员会 

沙螺洞张屋 TP-001 
大埔社区中心展览室 

新界大埔乡事会街2号地下

TP-APS-01 
运头塘邻里社区中心 
新界大埔运头塘 

    
 
 
 
2006年 5月 4日 民政事务总署署长陈甘美华 
 
 


